
证券代码：

600425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编号：临

2014-032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短期融资券注册申请获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拟发行总额不超过22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的事项已于2013�年12月30�日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2014�年1�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1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相关董事会决议公告、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月17�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并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

sse.com.cn�上披露。

2014年6月18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于2014年6月13日出具的《接

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4］CP236号），通知书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决

定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 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1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

发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

行短期融资券，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2个月内完成，后续发行应提前2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

会备案。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301

证券简称：

ST

南化 编号：临

2014-18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广西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

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推动上市公司提高透明度和治理水平，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广西证监局定于

2014年6月25日举办“风生水起北海部 资本市场放眼量———广西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

体接待日活动” 。 公司将参加此次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远

程方式举行，时间为2014年6月25日（星期三）下午15:00-17:00，公司高管届时将与投资

者进行网上交流。 投资者可以登录“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

net/），参与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出席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 公司董事长覃卫国， 财务总监张海

坚，董事会秘书蔡桂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参与。

特此公告。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953

证券简称：河池化工 公告编号：

2014-024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广西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

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推动上市公司提高透明度和治理水平，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广西证监局定于

2014年6月25日举办“风生水起北部湾 资本市场放眼量———广西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

体接待日活动” 。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将参加此次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远

程方式举行，时间为2014年6月25日（星期三）下午15:00-17:00，公司高管届时将与投资

者进行网上交流。 投资者可以登录 “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

net/），参与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出席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欢迎广大投资者参与。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

*ST

天威 证券代码：

600550

编号：临

2014-066

债券简称：天债暂停 债券代码：

122083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家审计署审计实际控制人

所涉及本公司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年，国家审计署对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实际控

制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2012年度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延伸到本公司，并对相关事宜进行了

追溯。 审计署将以《审计结果公告》的形式向社会公布本次审计的主要内容。

审计结果指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天威保变（合肥）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合变” ）

2009年至2012年存在对外拆借资金的行为， 累计借款5.06亿元 （截止2013年6月，9006.72万元未收

回）。

针对此审计问题，公司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了整改。 已终止了天威合变的拆借资金行为，

并采取法律手段追讨借款 （详见2014年2月27日和2014年4月23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认为，本次审计工作对公司内控制度的完善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公司进一步完善了内

控建设，同时制定并完善了相关制度10余项,�规范和加强了资金管理，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不会对本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和已公布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556

股票简称：北生药业 编号：临

2014

—

024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广西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推动上市公司提高透明度和治理水平，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广西证监局定于

2014年06月25日举办“风生水起北部湾 资本市场放眼量———广西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

集体接待日活动” 。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参加此次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

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时间为2014年06月25日（星期三）下午15:00-17:00，公司高管届

时将与投资者进行网上交流。 投资者可以登录“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

//irm.p5w.net/），参与公司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出席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董事赵文劼先生、公司董事长助

理胡钢先生、公司财务负责人姚金岩先生、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吴斌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06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561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2014-026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运集团” ）目前持有江西长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股份6567.6853万股（无限售流通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7.70%，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2014年6月19日，本公司接到长运集团通知，长运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

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28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84%）质押给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铁路支行。上述股权质押已于2014年6月18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19日

股票代码：

600380

股票名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14-024

债券代码：

122096

债券简称：

11

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3年12月18日召

开五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及2014年1月7日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向中国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2亿元 （含22亿元）

的短期融资券。

本公司已于2014年6月13日披露《关于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依

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4］CP226

号），本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22亿元，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

年内有效，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2

个月内完成。

2014年6月18日，本公司发行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已于

2014年6月19日全额到账，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简称

14

健康元

CP001

代码

041464042

期限

365

天

起息日

2014

年

6

月

19

日 兑付日

2015

年

6

月

19

日

计划发行总额

6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6

亿元

发行利率

5.54%

（

发行日

SHIBOR 1Y+0.54%

）

发行价格 面值

100

元

主承销商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上述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与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0435

证券简称：北方导航 公告编号：临

2014-024

号

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 0.05�元（含税）；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 0.05�元；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自然人股东和证

券

投资基金为 0.0475� 元（暂按 5%税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为 0.045元。

●股权登记日： 2014�年 6月 26�日

●除息日： 2014�年 6月 27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 6�月27�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由 2014� 年 5� 月 8� 日召开的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在 2014�年 5�月

9�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

二、利润分配方案

1、2013�年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 2013年末总股本 744,660,000�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0.5元（税前），共计派发现金37,233,

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每股税前红利金额 0.05�元。

2、发放年度：2013�年度。

3、发放范围：截止 2014�年 6月 26�日全天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4、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A�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

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先按 5%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0475�元；如股东的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 在 1�个月以内

（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

过 1� 年的，实际税负为 5%。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

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中证登上海分公

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期限内向

主管税务机构申报纳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由本公司按 10%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 0.045�元。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

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

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

0.05

元。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股权登记日： 2014�年 6月 26�日

2、除息日： 2014�年 6月 27�日

3、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 6月 27�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14�年 6�月 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1、 本公司控股股东北方导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

发。 2、除上述控股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现金红利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

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联系办法

联系人： 赵晗

联系电话：010-58089788

联系传真：010-58089552

联系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五街 2�号 公司证券事务部

邮政编码：100176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104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4－020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会议召开的时间为2014年6月19日（星期四）下午2时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中心（虹口区同嘉路79号）3号楼3楼报告厅

3、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94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9,183,605,02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83.2937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陈虹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中

豪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提案，表决结果如下：

1、《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9,183,605,024 9,183,588,192 0 16,832 99.9998%

2、《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9,183,605,024 9,183,587,992 200 16,832 99.9998%

3、《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9,183,605,024 9,183,588,192 0 16,832 99.9998%

4、《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以公司总股本11,025,566,629股为基准，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12.00元（含税），

计13,230,679,954.80元。公司未分配利润结余为34,732,365,005.55元。本次不进行资本

公积金转增。

公司年度内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与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达到

53.34%。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9,183,605,024 9,183,589,192 0 15,832 99.9998%

5、《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9,183,605,024 9,183,589,192 0 15,832 99.9998%

6、《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9,183,605,024 9,183,589,192 0 15,832 99.9998%

7、《关于为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总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 （含

50亿元）的担保。 在具体实施中，公司总裁可在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含50亿元）

的限额内签署与担保相关的文件。担保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通过后至2015年召开的年度

股东大会之日止。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9,183,605,024 9,145,984,046 37,605,146 15,832 99.5903%

8、《关于上海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安悦汽车物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上海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安悦汽车物资有限公司提供总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2.5亿元（含2.5亿元）的担保。 在具体实施中，公司总裁可在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含2.5亿

元）的限额内批准上海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安悦汽车物资有限公司提供相关担保。 担保

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通过后至2015年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9,183,605,024 9,183,581,891 2,101 21,032 99.9997%

9、《关于上海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为安吉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上海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为安吉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总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1亿

元（含1亿元）的担保。在具体实施中，公司总裁可在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含1亿元）的限额

内批准上海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为安吉租赁有限公司提供相关担保。担保的有效期为自

股东大会通过后至2015年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9,183,605,024 9,183,583,091 901 21,032 99.9998%

10、《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014年度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财务审计机构，

年度报酬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35万元。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9,183,605,024 9,182,935,023 653,169 16,832 99.9927%

11、《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014年度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内控审计机构，

年度报酬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万元。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9,183,605,024 9,182,935,023 653,169 16,832 99.9927%

12、《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陈志鑫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9,183,605,024 9,180,859,273 2,729,919 15,832 99.9701%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中豪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朱剑律师、郝红颖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沪中豪（2014）法见字第6号】，认为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所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目录

1、与会董事、监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007

股票简称：中国国贸 编号：临

2014-016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0.17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自然人股东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615元； 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30元。

· 股权登记日：2014年6�月 25日

· 除息日： 2014年6�月 26日

· 红利发放日：2014年6�月 26日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2014年4月29

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会议决议公告刊登在2014年

4月3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 现将公司2013年度分红派息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实施方案：

1、 本次分红派息以公司2013年年末总股份1,007,282,534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70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171,238,031元。

2、发放年度：2013年度。

3、发放范围：截止2014年6月25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4、每股税前现金红利金额人民币0.17元。

5、扣税说明：

（1）对于A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

定，其股息红利所得统一暂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

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5%，由本公司代扣代缴，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615元。

根据财税[2012]85号通知，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 在1个

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按25%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5%。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并按照财税[2012]85

号通知相关规定执行。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

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1530元。 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3）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

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人民币0.17元。

二、股权登记日、除息日及红利发放日：

股权登记日：2014年6月25日

除息日： 2014年6月26日

红利发放日：2014年6月26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2014年6月25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办法：

1、无限售条件的股东（不包括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

司） 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

取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投资者的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其办

理指定交易后再予以派发。

2、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五、咨询机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公室

电话：010－65358637

传真：010－65358637

六、备查文件：

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其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19日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11

武钢债 临

2014-015

股票代码：

600005

公司债代码：

122128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元（含税），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元（含税）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0.02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0.019元

●股权登记日：2014年6月26日

●除息日：2014年6月27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6月27日

一、通过分红派息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2014年5月21日召开的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已于2014年5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刊登了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分红派息方案

1、发放年度：2013年度

2、发放对象：截至2014年6月26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3、发放金额及比例：本次分红派息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总

股份数10,093,779,82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人民币201,875,596.46元。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14年6月26日

2、除息日：2014年6月27日

3、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6月27日

四、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1、本公司控股股东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照有关

规定直接发放。

2、其他社会公众股东的现金红利，本公司委托登记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

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登记公司保管，待办理

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有关规定，由本公司暂按照5%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19元。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机构投资者（不含QFII），

不代扣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2元。

4、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本公司将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委

托登记公司按照扣除10%企业所得税后的金额，即每股人民币0.018元进行派发。

QFII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根据税务机关的要求，请获得本公司2013年度分红派息的QFII最晚于2014年

6月27日前（含当日）填写所附表格并传真至本公司，原件请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

5、对于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所转让的

股票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将按照《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执行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 由登记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

税款的部分，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登记

公司，登记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本公司，本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税率为：相关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实际税率为20%；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际税率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

的，实际税率为5%。

五、咨询联系办法

1、咨询部门：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2、地址：武汉市青山区沿港路3号

3、邮政编码：430080

4、电话：027－86807873

5、传真：027－86306023

六、备查文件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6月20日

附表：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分红派息事宜之QFII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填 写 人：

联系电话：

公司签章：

日 期：

证券代码：

002109

证券简称：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25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于2014年6月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

了《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6月1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6月19日交

易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

间为2014年6月18日下午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4年6月1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4年6月12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兴平市迎宾大道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第二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团柱先生。

6、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会议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9人， 代表股份157,703,

305股，占公司总股份 358,400,000�股的 44.00％。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共计36�人，代表股份 155,635,855�股，占公司总股份 358,400,000�股的43.43％；通过网络投票表决

的股东共计 13�人，代表股份 2,067,450�股，占公司总股份358,400,000股的 0.5769�％。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56,744,855股同意， 916,500�股反对， 11,950�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

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13� %。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提案获得通过。

2.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56,744,855股同意， 923,250�股反对， 5200�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

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13�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3.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56,744,855股同意， 916,500�股反对， 11,950�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

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13�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4.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经股东大会审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陈团柱、赵剑博、王颖、赵波、席永生、齐冰6人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张涛、王志明、卞永安3人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决议

通过之日起算。 该议案的分项表决如下：

4.1选举陈团柱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 156,755,8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

4.2选举赵剑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56,755,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

4.3选举王颖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6,755,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

4.4选举赵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6,755,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

4.5选举席永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56,758,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

4.6选举齐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56,764,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

4.7选举张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56,758,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

4.8选举王志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56,755.9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

4.9选举卞永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6,758,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

5.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经股东大会审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徐亚荣、江波、戴宏斌3人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与

职工监事刘毅、王彦2人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算。 该议案的分项表

决如下：

5.1选举徐亚荣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55,635,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

5.2选举江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55,635,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

5.3选举戴宏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55,638,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监事简历详见于公司

2014年6月4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陕西

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的包林律师、刘雪月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全文见北京市时

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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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6月8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形式

发出，于2014年6月19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开

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王颖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

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王颖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简历附后）。

二、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赵波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简历附后）。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的议

案》。

聘任席永生先生、石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胡明松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任期三年（简历附

后）。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指定代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由于原董事会秘书王东潮先生届满离任，在公司未聘任董事会秘书期间，由董事、副总经理席永生先

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限不超过三个月，公司将尽快聘任董事会秘书。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席永生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陕西省兴平市东城区迎宾大道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9-38838007

传真号码：029-38822614

电子邮箱：xys0716@163.com

五、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王彦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王彦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陕西省兴平市东城区迎宾大道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9-38839912

传真号码：029-38822614

电子邮箱：wang8838068@126.com

六、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

案》。

请各位董事审议。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名单》附后。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王颖，男，汉族，1962年11月出生，陕西蓝田人，200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8月于西北大学化

学工程系化学工程专业毕业，同年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 历任兴化集团生产部调度

员、调度长、副部长、总调度长、部长，兴化股份副总经理，兴化化工公司总经理。 现任兴化集团党委委员、董

事、副总经理，兴化股份董事长。

王颖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的其他情形。

赵波，男，汉族，1966年4月出生，陕西岐山人，201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7月于武汉化工学院

化工系毕业，同年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 历任兴化集团生产部调度、调度长、总调度

长、部长。 现任兴化集团董事、兴化股份董事、总经理。

赵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高管的其他情形。

席永生，男，汉族，1965年7月出生，陕西周至人，199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7月参加工作，大

专学历，高级采购师、工程师职称。 历任兴化质监处副处长、处长，技术监督部部长、企管处处长，销售部部

长、销售公司经理、供应处处长、兴化集团副总经理。 现任兴化集团董事、兴化股份董事、副总经理、代理董

事会秘书。

席永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高管的其他情形。

石磊，男，汉族，1971年6月出生，陕西咸阳人，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职称。 1991年7月于陕西省化工学

校化工分析专业毕业参加工作，200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担任生产部调度长（副处）、生产部副部

长、合成车间主任。 现任兴化集团董事、兴化股份副总经理。

石磊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高管的其他情形。

胡明松，男，陕西宁强人，1974年3月出生，1996年7月参加工作，2004年6月入党，大专学历，会计师职

称。 先后任陕西省种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计、杨凌秦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陕西省种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现任兴化股份总会计师。

胡明松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总会计师的其他情形。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王彦，女，汉族，1964年11月出生，河南鲁山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师职称。 具有会计从业资格、

证券从业资格、董事会秘书资格。 现任兴化股份证券办主任、证券事务代表、兴化股份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

事。

王彦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名单

1、战略委员会：

主任：王颖

委员：陈团柱、赵剑博、赵波、张涛

2、提名委员会：

主任：王志明

委员：张涛、卞永安、陈团柱、王颖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张涛

委员：王志明、卞永安、陈团柱、王颖

4、审计委员会：

主任：卞永安

委员：张涛、王志明、陈团柱、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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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4年6月8日以电子邮

件和书面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4年6月19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5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徐亚荣女士主持，

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会议以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徐亚荣女士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徐亚荣女士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徐亚荣女士简历

徐亚荣，女，汉族，1964年2月出生，陕西兴平人，198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7月于西北大学化

学工程系化学工程专业毕业，同年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 历任兴化研究所技术员、所

长、党支部副书记；技术开发部党支部书记；党委办公室主任、组织部长、机关一支部书记、党委委员。 现任

兴化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监事，兴化股份监事会主席。

徐亚荣女士在公司控股股东陕西兴化集团公司担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和工会主席，不存在《公司

法》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未持有兴化股份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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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律师于2014年6月19日参加了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出

具了《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由于工作疏忽，在法律意见书第三部分“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中，对所审议的第4.7、4.8、4.9项

议案名称披露有误， 现做更正披露如下， 详细内容见2014年6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刊登的《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更正后）》。

更正前：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4.7选举张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8选举王志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9选举卞永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更正后：

4.7选举张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8选举王志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9选举卞永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本公司律师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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